
政府別

合計 臺灣本島 離島地區 合計 臺灣本島

12,769,447 - 12,769,447 166,002,811 - 

公教人員 12,769,447 - 12,769,447 166,002,811 - 

- - 

- - 

- - 

12,769,447 12,769,447 166,002,811 

技工工友駕駛 - 

330,220 330,220 4,292,860 

2.

3.

表六、各市縣政府執行「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合理化調整方案」
113年度所需經費推估表(未擇定適用該方案者無須填列)

填表機關：ＸＸ直轄市或ＸＸ縣(市)政府

適用合理化方案起始時間：ＸＸ年ＸＸ月1日(臺灣本島)；ＸＸ年ＸＸ月1日(離島)

112年度5月份地域加給實支數 推估113年度執行合理化方案所需經費(13個月)

XX市(縣)政府合計

(1)公務機關

(2)警察機關

(3)消防機關

(4)學校

(4)學校

說明:1.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示說明，為配合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籌編時程，地方政府至遲於當年度5月底前擇定次年度是否適用「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合理
化調整方案」(以下簡稱合理化方案)，爰請擇定於113年度適用合理化方案之市縣政府填列本表，並於112年6月6日前函報本總處，俾利一般性補助款設算作業。

公教人員地域加給實支合計數應等於表一之一公務、表二之一警消、表三之一國中小及表四之一完全中學之地域加給欄位(不含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及鄉鎮市公
所)。

本表請按13個月(含考績獎金)推估貴府113年度執行合理化方案所需經費(不含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及鄉鎮市公所)。

製表 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核 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單位：人；元

離島地區 推估方式說明 臺灣本島 離島地區

166,002,811 

166,002,811 

0.00% 0.00%

0.00% 0.00%

0.00% 0.00%

166,002,811 0.00% 0.00%

0.00% 0.00%

4,292,860 0.00% 0.00%

表六、各市縣政府執行「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合理化調整方案」
年度所需經費推估表(未擇定適用該方案者無須填列)

推估113年度執行合理化方案所需經費(13個月)
113年度推估數與112
年度5月份實支數*13

個月之增減比率

 按13個月(含考績獎金)推估 

 按13個月(含考績獎金)推估 

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示說明，為配合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籌編時程，地方政府至遲於當年度5月底前擇定次年度是否適用「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合理
年度適用合理化方案之市縣政府填列本表，並於112年6月6日前函報本總處，俾利一般性補助款設算作業。

表二之一警消、表三之一國中小及表四之一完全中學之地域加給欄位(不含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及鄉鎮市公

年度執行合理化方案所需經費(不含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及鄉鎮市公所)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　　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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